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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立法 

逻辑及其支撑体系 

胡帮达
1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禁渔是《长江保护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准确理解其立法逻辑和支撑体系是确保制度有效实

施的基础。《长江保护法》规定的禁渔制度是将党和国家长江保护政策法律化与制度化的体现，蕴含着修复长江生

态、保障渔业资源永续可用的立法理念。该制度由相互协同的捕捞空间限制规范、捕捞时间限制规范、捕捞方式限

制规范和法律责任规范构成，体现了对以往相关规范的衔接和补强，但不够细化。该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中央和地

方层面双重统筹协作的体制机制支撑，还需要包括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制度、渔业资源监测与评估制度、捕捞许可

制度、禁捕补偿制度和养殖管控制度在内的配套制度以及由相关法律、配套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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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长江保护法》规定了禁渔制度，为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法律

遵循。准确把握禁渔制度的立法逻辑、理顺与之相关的支撑体系是确保该制度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基础。我国学界关于《长江保

护法》的研究可以分为法律通过之前和法律颁布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为立法问题，主要包括法理基础[1]、环保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2]、立法目的[3]、立法原则[4]、流域管理体制[5]、治理模式[6]、水质监测制度[7]、绿色发展法律机制[8]和政府间事权

分配[9];后一阶段主要为法律解读和法律适用问题，包括绿色发展特点[10]、保障与监督体系[10]、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12]、管理

体制创新
[13]

和适用基础等
[14]
。这些研究虽和禁渔制度有关，但缺乏针对禁渔制度的系统性论述。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为推动

《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实施提供参考。 

1《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立法背景与立法理念 

理解《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立法逻辑，先要了解《长江保护法》在设计禁渔制度时需要解决的现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

问题，及其制度设计所遵循的理念。 

1.1《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立法背景 

长江流域横跨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水源地、生态宝库和重要的黄金水道[15]。然而，长期以来环境与

资源的无序开发已导致长江流域陷入部分水系严重断流、河湖生态功能退化和水质严重恶化的不利局面。在渔业资源方面，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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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长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特有物种资源全面衰退，已陷入“无鱼”困境[16]。在此严峻形势下，

对长江生态进行修复已刻不容缓，社会各界对长江流域实施全面禁渔的呼声也越来越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 2016 和 2018 年在主

持召开长江经济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7]制定《长江保护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战略部署的最有效措施[15]。

而作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禁渔问题自然也成为长江保护立法不可回避的议题。 

此外，长江保护立法前我国实际上已颁布了系列与长江流域禁渔相关的法律规范文件(表 1),之所以还要在《长江保护法》

中规定禁渔制度应该包括以下 3方面的考虑：(1)弥补《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既有法

律法规关于渔业管理规定的不足；(2)提升长江禁渔政策措施的刚性并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法律化以形成长效机制；(3)确保

《长江保护法》作为长江流域专门性和综合性法律在制度系统上的完整性。 

表 1《长江保护法》颁布前与禁渔有关的法律规范文件 

规范类型 规范名称 制定部门 
颁布时

间 

法律 

《渔业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3新

修 

《野生动物保护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8新

修 

行政法规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国务院 1979 

《渔业法实施细则》 国务院 
2020新

修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国务院 
2013新

修 

部门规章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规定》 原农业部 1995 

规范性文

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1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

知》 
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农业部关于在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渔制度的通知》(已失

效) 
原农业部 2002 

《农业部关于实行长江禁渔期制度的通知》(已失效) 原农业部 2003 

《农业部关于调整长江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已失效) 原农业部 2015 

《农业部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

录的通告》 
原农业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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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2019 

《农业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

告》 
农业农村部 2019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管理工作的意见》 农业农村部 2020 

《农业农村部关于设立长江口禁捕管理区的通告》 农业农村部 2020 

 

1.2《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立法理念 

禁渔制度的立法理念和《长江保护法》的整体立法理念具有一致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根本遵循，是长江保

护立法的理念基础
[15]

。《长江保护法》的立法目的(第 1条)和基本原则(第 3条)条款集中体现了这一理念基础。 

具体而言，《长江保护法》第 1条规定：“为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制定本法。”《长江保护法》第 3条规定：“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保护应当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前者是包括禁

渔制度在内的《长江保护法》中的所有法律制度要实现的目标；后者是为了确保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实施能够实现其预设目标而确

立的工作思路与方针，是法律制度规范设计的指引。 

结合上述条款的文义及其逻辑关系，可将禁渔制度的立法理念归纳为 2个方面：(1)禁渔制度的直接目的是保护和修复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和保障生态安全，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即禁渔制度本质上是要塑造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长江流域绿色发展新模式[18];(2)禁渔制度的规范设计和实施遵循着多

元规则指引，其基本指导方针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总体遵循，基本方法要求统筹协调、科学规划、

系统治理和多元共治。 

2《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规范构造 

《长江保护法》中的禁渔制度主要由其第 53 条和第 86 条构成。前者为对捕捞实施严格管理的义务性规定，后者为违反该

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两者构成一个包含行为模式和后果模式的完整的禁渔法律规范。在内容上，该规范由捕捞空间限制、捕

捞时间限制、捕捞方式限制和法律责任四方面的具体规范构成(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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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规范构造 

2.1捕捞空间限制规范 

捕捞空间限制和“禁渔区”的概念相对应，即国家管理机关为了保护水产资源对某些重要的鱼虾贝类产卵场、越冬场和幼

体索饵场划定的禁止捕捞的区域[19]。划定禁渔区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渔业管理方法[20],旨在保护水生生物栖息地，确保水生生物

能够繁衍增殖。 

我国 1986年制定的《渔业法》及其历次修订版已明确规定不得在禁渔区进行捕捞并授权政府渔业主管部门规定禁渔区。对

于长江流域，我国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在《长江保护法》颁布之前已发布了关于禁渔区的系列规范性文件。例如，原农业部于

2015年发布《农业部关于调整长江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将青海省曲麻莱县以下至长江河口(122°E)的长江干流江段，岷江、

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汉江等重要通江河流在甘肃省、陕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干流

江段，大渡河在青海省和四川省境内的干流河段，鄱阳湖、洞庭湖以及淮河干流河段规定为禁渔区；于 2017年发布《率先全面

禁捕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将禁捕区覆盖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此外，农业农村部还于 2019年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要求省级渔业主管部门

在鄱阳湖、洞庭湖等大型通江湖泊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确定禁捕范围。 

《长江保护法》秉承了《渔业法》关于禁渔区规定的基本思路并将上述已在长江流域开展的禁渔区相关实践予以提升和法律

化。根据《长江保护法》第 53条的规定，长江流域的禁渔区被分为 3种类型：(1)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

捞，(2)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在禁渔期内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3)长江流域其他水域，授权地方政府来制定禁渔区具体规定。从中可看出，《长江保护法》在禁渔区内禁止的主要是“生产性捕

捞”这一对天然渔业资源影响最严重的捕捞行为，因育种、科研、监测等特殊需要的非生产性捕捞的管理要遵守《渔业法》等相

关法律的规定。 

2.2捕捞时间限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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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时间限制通常对应着“禁渔期”的概念，即国家管理机关规定的不得捕捞渔业资源的特定期间。设定禁渔期有利于保

护鱼类亲体正常产卵繁殖和幼体正常生长，使渔业资源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长。 

考虑到禁渔期和禁渔区功能的协同性，立法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通常将二者的设定一并考虑。在《长江保护法》颁布前，我

国《渔业法》规定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禁渔期，但实际上在整个长

江流域实施禁渔期相对较晚，而且经历了多次调整。 

具体而言，2002年，原农业部下发《关于在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渔制度的通知》,开始在长江中下游试行禁渔期制度，规定

云南省德钦县以下至葛洲坝以上水域每年 2月 1日 12时至 4月 30日 12时为禁渔期，葛洲坝以下至长江河口水域每年 4月 1日

12时至 6月 30日 12时为禁渔期。随后的 2003年，这一禁渔期试行规定被原农业部发布的《农业部关于实行长江禁渔期制度的

通知》予以“转正”。该禁渔期规定实施后虽然对养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

仍存不足[21]。为此，原农业部于 2015年发布了《农业部关于调整长江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将长江全流域的禁渔期设定为每

年 3月 1日 0 时至 6月 30 日 24 时。2019 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

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再次对禁渔期进行调整，将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暂定 10年禁捕，将大型通江湖泊(主要指鄱阳湖、洞庭

湖等)除保护区以外的水域的常年禁捕期限的设定权授予有关省级人民政府。 

《长江保护法》基本认可了农业农村部上述禁渔期规定，其第 53 条规定：“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

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这一规定应从 3个方面来理解：(1)《长江保护法》规定的禁渔期适用于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

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2)《长江保护法》规定的禁渔期适用于生产性捕捞；(3)《长江保护法》并没有明确具

体的禁渔期限，而是授权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来制定(目前暂定为 10 年),这一立法技术上的处理为科学设定

和调整禁渔期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法律依据。 

2.3捕捞方式限制规范 

理论上在禁渔区外和非禁渔期是允许捕捞的，这也是《长江保护法》促进资源合理利用的立法目的的逻辑体现。但是，如对

允许捕捞行为的捕捞方式(渔具和渔法)不加限制，也会造成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后果，从而会削弱禁渔区和禁渔期的规范功能。 

在规范上，我国国务院于 1979年制定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第 9～11条)首次规定要对各种主要渔具根据不同捕捞

对象分别设定最小网眼，禁止制造或出售不合规定的渔具，严禁炸鱼、毒鱼、滥用电力捕鱼以及进行敲舟古作业等严重损害水产

资源的行为。随后 1986年制定的《渔业法》第 9条规定：“禁止炸鱼、毒鱼，不得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规定的最

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该规定于 2000年被修改为“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

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以上规定适用于全国所有流域和水域。 

针对长江流域的滥捕行为，我国农业主管部门在《长江保护法》之前也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文件。例如，1995 年原农业部制

定的《长江渔业资源管理规定》第 6条规定：“禁止炸鱼、毒鱼和使用电力、鱼鹰、水獭捕鱼，禁止使用拦河缯(网)、密眼网(布

网、网络子、地笼网)、滚钩、迷魂阵、底拖网等有害渔具进行捕捞”。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渔业法》规定的细化。 

实践中，农业农村部(包括与公安部联合)先后开展了系列打击不合理方式捕捞渔业资源的专项行动。这些运动式的专项行

动虽然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受制于执法不够严格、法律责任不够严厉等因素，上述不合理的捕捞方式并未消绝，“死灰复燃”的

现象经常可见[22]。为此，《长江保护法》第 53条第 2款规定：“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

民政府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工作，严厉查处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捕捞行为”。该规定既体现了对上

述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的充分肯定，还在与之衔接的基础上突出了对以往执法不到位的问题的回应，其“严厉查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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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即意味着《长江保护法》规制长江流域不合理捕捞方式的思路重在推进既有规定得以严格实施。 

2.4法律责任规范 

上述行为规范需与法律责任规范相结合才能保证其拘束力。在《长江保护法》之前，关于禁渔方面的法律责任规范主要体现

在《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渔业法》(2013 年修订)第 38 条规定：“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

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

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

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渔业法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第 29条进一步明确了罚款的具

体情形：在内陆水域炸鱼、毒鱼，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捕捞的，处五十元至五千元罚款；敲舟古作业的，处一千元至五万

元罚款；未经批准使用鱼鹰捕鱼的，处五十元至二百元罚款；未经批准使用电力捕鱼的，在内陆水域处二百元至一千元罚款，在

海洋处五百元至三千元罚款；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的，处五十元至一千元罚款。 

上述法律和法规虽历经修改，但在法律责任方面几乎没有调整，其严厉程度(如罚款数额)没有跟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严格化趋势进行调适
[23]

。为此，《长江保护法》对违反禁捕规定的行为规定了更重的处罚。根据其第 86条的规定，在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保护区内从事生产性捕捞，或者在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禁捕期间从事天

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以及用于违法活动的渔船、渔具和其他工具，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采取电鱼、毒鱼、炸鱼等方式捕捞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相较而言，《长江保护法》大大提高了违反禁渔

制度行为规范的处罚基准和处罚力度。 

3《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支撑体系 

《长江保护法》关于禁渔制度的规范设计总体而言还是相对简约，其有效实施和制度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体制机制、配套制度

和其他法律规范体系方面的支撑(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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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江保护法》中禁渔制度的支撑体系 

3.1体制与机制方面的支撑 

禁渔制度的实施需要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予以保障。在《长江保护法》之前，我国已建立了一套分级分部门

管理以及流域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复杂管理体制[18]。然而，实践已暴露了这套管理体制存在管理上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和多头管

理，统分结合与整体联动机制不健全，干支流、左右岸、上中下游协同治理能力较弱等弊端[15]。因此，科学合理划定各方职责边

界，理顺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流域与区域、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长江流域管理体制和机

制是长江保护立法的重要任务。 

《长江保护法》在管理体制设计上采用了超越以往立法的“部门”与“地方”结构，在保留既有管理体制、优化配置各类政

府主体权力的基础上，创造性通过建立中央和地方层面的流域协调机制来统筹协调长江流域纵向和横向的管理关系，实现了长

江流域管理体制从“条块分割”向“统筹协调”转变[13]。这种中央和地方层面双重统筹协作的体制机制为禁渔制度的实施提供

了组织支撑。 

具体而言，在中央层面，根据《长江保护法》的规定，国家长江流域协调机制负责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审议

长江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以及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其中，和渔业资源管理

直接相关的具体事项包括统筹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健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等监测网络体系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统

筹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长江流域信息共享系统等。 

在地方层面，根据《长江保护法》的规定，长江流域相关省市需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

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目前，地方层面已经根据这一规定开展了相关实践。例如，2021 年 4

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共同商定、协同出台“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24];

又如，2021年 5月，湖北、安徽、江西、湖南、重庆五省(市)在武汉签署《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联合执法合作协议》
[25]。 

3.2配套制度方面的支撑 

禁渔制度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协调和不同手段的协同，需要配套制度保障和强化其制度功效以及平衡其中的利益冲突。

这些配套制度措施应当包含以下 5方面： 

(1)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制度的支撑。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的生境恶化也是导致长江流域渔业资源锐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不能有效地治理长江流域的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问题，单纯采取禁渔措施也难以实现其保障长江流域永续可渔的制度目标。《长江保护法》第四章“水污染防治”中的

全部制度措施和第五章“生态环境修复”中除禁渔制度之外的制度措施(如对流域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

等重要栖息地的生态环境修复)的严格实施可以强化禁渔制度的功效。 

(2)渔业资源监测与评估制度的支撑。 

长江流域禁渔期的设定与调整要以渔业资源的状态为重要决策依据，因而需要对渔业资源进行监测与评估。《长江保护法》

除了在其第 9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健全长江流域资源监测网络体系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外，还在其第 41条中规定国务院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建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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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物完整性评价。这里的渔业资源监测和生物完整性评价也是衡量禁渔制度实施效果的重要举措。 

(3)捕捞许可制度的支撑。 

从《长江保护法》禁渔规定的逻辑上来看，在长江流域进行非生产性捕捞、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禁渔期进行捕捞以及在长

江流域生物保护区和重点水域外未被地方政府纳入禁渔范围的水域进行捕捞属于非禁捕范围，但若对这些捕捞行为不加限制必

然会削弱禁渔制度的功效。对此，通过捕捞许可制度来进一步设定捕捞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能够防止

这一现象的发生。但基于不重复规定已有法律规定的立法技术考虑[1],《长江保护法》并没有在规定禁渔制度的同时规定捕捞许

可制度，捕捞许可制度还需要根据《渔业法》的相关规定来实施。 

(4)禁捕补偿制度的支撑。 

长江禁渔势必会影响或“牺牲”那些以捕“鱼”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在禁渔制度之前具有合法捕捞资格的群体的生存和发

展权益，因而有必要引入相应的经济补偿制度来进行利益协调。对此，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于 2019年

联合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旨在建立中央财政补助和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相结合的补偿方案

对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以助力渔民上岸转产。《长江保护法》进一步将这一禁捕补偿的方案予以法律化，其第 53条第 3款规

定：“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渔民的补偿、转产和社会保障工作。”

法律生效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于 2021年 5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长江流域重点

水域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推进行动的通知》,以进一步推动该制度的落地。这一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维持社会公平，从经济根

源上减少或消除违法捕捞现象，激励渔民自愿配合禁渔制度的实施。 

(5)养殖管控制度的支撑。 

人工养殖和捕捞天然渔业资源是满足人类渔业资源合理需求的基本途径。我国《渔业法》第 3条规定了养殖为主、养殖与捕

捞并举的渔业生产方针，并设专章(第二章)鼓励和支持发展养殖业。理论上，如果能通过科学的养殖方法做到不影响天然“鱼”

的生存环境并且能够和天然“鱼”分隔开来后，发展这种养殖既能减少对天然渔业资源捕捞的依赖，还可以为原来从事天然“鱼”

捕捞的渔民提供可以考虑的转业方向，解决禁渔制度可能带来的供“鱼”不足及其他社会问题。然而，如果养殖不当，也可能会

适得其反。为此，《长江保护法》第 70条对养殖活动做出了管控规定，要求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编制并组织实施养殖

水域滩涂规划，合理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养殖区，科学确定养殖规模和养殖密度，强化水产养殖投入品管理，指导和规范水产

养殖、增殖活动。 

3.3法律规范体系方面的支撑 

《长江保护法》是一部以解决“长江病”为导向、整合多类法律资源、综合多种法律机制的新型立法[14],但并非面面俱到，

其禁渔制度的实施还需要以下 3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支撑： 

(1)相关法律的支撑。 

《长江保护法》关于禁渔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大部分规定旨在弥补和强化已有渔业资源管理和环保方面的法律规定的短板

和弱项，和既有相关法律是特殊法和一般法、新法和旧法的关系。《长江保护法》关于禁渔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规定应当优先于

上述法律被适用，但其未规定的方面仍然要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例如，在制度要素方面，渔业捕捞许可、捕捞总量限额、关于

河湖长的具体职责等方面仍然需要适用《渔业法》和《水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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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套行政法规或规章的支撑。 

《长江保护法》关于禁渔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规定多为原则性或框架性规定，对于国家层面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

和运行程序、禁渔期的设定、生产性捕捞的界定等问题都没有具体规定。对此，需要国务院及其渔业资源管理有关部门尽快制定

相应的配套性法规或规章。《长江保护法》中也有部分授权立法的明确规定，如其第 53条规定由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关于禁渔区和禁渔期内禁捕的具体办法。对于其中无明确授权立法的方面，国务院及其渔业资源管理有关部

门也应当根据《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做好长江保护法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和清理工作[26]。 

(3)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的支撑。 

长江禁渔的任务最终还需长江流域 19个省市的具体执法来完成。《长江保护法》规定的地方政府职责有 51处之多，其中明

确规定由地方政府实施的、与禁渔密切关联的事项包括水生生物栖息地生物多样性调查、重点水域禁捕补偿、长江流域其他水域

的禁捕限捕管理和违反禁捕的行政处罚等。由于《长江保护法》在这些方面的规定上不够具体以及各省市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各

省市还需在其立法权限范围内根据《长江保护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或规章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来明确具体

的执法机构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事项。各省市也可以像上述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一样开展协同立法。 

4 结语 

禁渔制度是《长江保护法》所构建的综合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解其制度逻辑需在整部法律的宏观视角和具体规范之

间的微观视角之间来回切换。在宏观上，应当认识到禁渔制度体现的是对长江“无鱼”现实困境与以往制度规范因应乏力的立

法回应，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长江保护系列政策的立法贯彻；在微观上，可以从

空间、时间、方式和责任维度对禁渔制度的规范进行解构，并通过梳理《长江保护法》相对以往相关法律规范的变化来把握其规

范内涵。禁渔制度牵涉复杂，其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实施，《长江保护法》关于禁渔制度的规定相对原则和简约，需要进一步明确、

细化或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配套制度和法律规范体系，方能支撑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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